
 

 

 

114學年度就業學程 第1期經費核銷日程及注意事項 

※依勞動部審計規定，經費支用應已發生會計年度作為核銷期別。 

※11月中旬~12月避免進行經費變更，否則會影響第１期款核銷時程。 

※第1期款須於114/12/5(五)前函送核銷表件，敬請配合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業務費核銷 

1.請避免產生114/11/15~12/31【補助款】及【自籌款】核銷憑證：收據、發票等。 

【提醒】：此期間若因安排活動、工作崗位訓練，必須支用租車費、保險費、場地費等

經費，請務必114/11/5(五)前聯絡彥詅(分機2100)，確認核銷期數，以免經費無法核

銷。 

2. 114/11/15~12/31仍可提送系統請購單，但憑證開立日期須於115年1月以後【收據簽

領(出具)日期、或發票開立日期、或人事費(薪資)款項匯入銀行日期，即支出延至115年

實際支付，列入第2期款請領】。 

3.第1期款項請114/11/14(五)前完成核銷決行，且送達至會計室入帳，若核銷作業時程

來不及送至會計室入帳，請親自送文。 

 

二、人事費核銷 

1.114年11月工作人員費：  

114/11/10(一)~114/11/14(五)前，將11月工作人員費請款資料送至人事室，請勿逾

時。表件提前繳交事宜可洽人事室。 

２.11、12月「計畫主持人費」及「講師鐘點費」請購方式建議如下： 

(1)11、12月「計畫主持人費」請分別填寫2張請購單。 

11月「計畫主持人費」(列入第1期款)，請114/11/15前完成核銷入帳。 

12月「計畫主持人費」(列入第2期款)，請114/12/05後送出經費核銷單作業。 

(2)11月「講師鐘點費」請分別填寫2張請購單，12月「講師鐘點費」請填寫 1 張請購

單。 

● 114/11/1~114/11/15課程(列入第1期款)，請114/11/15前完成核銷入帳。 

● 114/11/15~114/11/30課程(列入第2期款)，請依會計室規定經費報支應於憑

證開立日期30日內辦理報支審核之完成送出經費核銷單作業。 

● 114/12/01起課程(列入第2期款)，請依本校核銷作業程序辦理。 

【提醒】：列入第2期款請於114/1/1後再送會計室核銷入帳。 

三、第1期核結方式 

1.請114/11/20(四)前將下列5項表件以長尾夾裝訂(不要用訂書針)後送至本處 (製表人、

計畫主持人請核章，另會計主任及校長由本處統一簽核用印)。 

附件一 



 

 

 

【提醒】： 

■ 請務必核對計畫預算管理系統的補助款及自籌款已結案金額，與附件10~11金額

是否一致，並依據系統填入附件10傳票號碼。填寫附件10~11科目請依「系統產

出核定版之經費規劃表」項目名稱及順序排列編號。 

■ 填寫完成的附件10~12 提前Email給彥詅檢視，再行印製及簽章。 

(1)附件10支用單據明細表(含word電子檔) 

(2)附件11經費支出明細表(含word電子檔)：自籌款支用比率請取至小數第二位，例

如：0.00% 

(3)附件12自籌款支用單據明細表(含word電子檔) 

(4)經費變更核定公文影本(如無免附)：請各計畫主持人至電子公文表單系統/承辦人

作業/副知公文/按公文列印鍵，印出「勞動部同意核備公文」後，請蓋”與正本相

符”及”承辦人”章。 

 

2.請114/11/30(日)前至青年職業訓練資訊管理系統/經費核銷管理/經費核銷申請，建置

第1期經費核銷資料。 

(1)補助款核銷金額：請依附件11支出憑證明細表，填入各科目、金額。 

(2)自籌款核銷金額：請依自籌款支用單據明細表經費支出明細表，填入各科目、金額。 

 


